[bookmark: _GoBack]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主次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机动车停放服务
试行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缓解芒市城区车辆停放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通过运用价格杠杆科学引导停车需求，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按照政府定价相关程序，制定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主次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机动车停放服务试行价格方案。
一、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经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德宏州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获得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主次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授权项目内容为“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主次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不包含停车泊位充电桩等相关延伸收益和后期新增停车泊位）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经营。预计于2023年初开始正式运营的芒市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3200个及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停车泊位253个、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
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停车泊位165个。
　　二、定价范围
（一）经批准的芒市中心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
（二）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
（三）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
三、制定价格的背景和依据
（一）定价背景
根据《德宏州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芒市
城区道路、停车场、立体停车库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请示》（德运管请〔2022〕23号），为运用价格杠杆引导停车需求，有效解决芒市停车难、加快补齐芒市停车供给短板、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故制定该价格。
（2） 定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2017第7号令）；
3.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号）；
4.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
5.《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6.《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
7.《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公安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停车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公交〔2019〕74号）。
四、定价原则
根据国家、省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落实的相关要求，城市规划区内经批准的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各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制定或调整本行政区域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定价原则主要包括：一是对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的停车设施服务，要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二是按照“建筑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为辅，道路路内停车为补充”原则，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对不同区域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供需缺口大、矛盾突出区域可实行较高收费，供需缺口小、矛盾不突出区域可实行低收费。对城市外围的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停车设施服务，应当实行低收费；同一区域停车设施，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停车时段、车辆类型等，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鼓励推行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鼓励对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给予适当优惠。合理制定停车服务收费计时办法，逐步缩小计费单位时长。
五、成本调查情况
经对芒市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及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开展和成本调查，形成了《芒市智慧停车场、胞波路1号停车场及城区道路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成本调查报告》。经调查：一是芒市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总成本1216.1万元/年，单位成本0.74元/车位.小时，二是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停车场运营总成本：850.62万元/年，单位成本3.84元/车位.小时，三是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运营总成本56万元/年，单位成本0.39元/车位.小时。
六、定价成本及利润测算情况
考虑有效停放率问题，芒市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按德宏州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全天停车有效停车时长测算表测算有效停放率为20.37%，测算有效停放成本为3.63元/车位.小时;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及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参考江西省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按照70%有效停放率计算，测算有效停放成本为：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5.48元/车.小时；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0.56元/车.小时。利润按8%测算，成本加利润为：芒市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3.92元/车.小时；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5.92元/车.小时；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0.60元/车.小时。
七、拟出台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试行价格
（一）收费车型：小型汽车、小型货车（载重750千克以下）、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
（二）服务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为确保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主次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收费管理工作规范，充分发挥停车场、停车位的使用效率，根据芒市城区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试行价格标准。
1.芒市中心城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
	收费时段（早8:00-晚10:00）

	收费区域
	车辆类型
	停车时长
	收费标准（元/泊位车次）

	经批准的规划区内
	小型汽车；小型货车；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能在此区域内通行停放的车辆）
	15分钟以内（含）
	免费

	
	
	1小时以内（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
	3元

	
	
	首小时后，每增加30分钟按以下标准累加
	前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2元

	
	
	
	后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2元

	
	
	1个收费周期内（早8:00-晚10:00）
	30元（最高限价）


2.胞波路1号停车场（芒市大街与胞波路交叉路口）
	停车场收费标准

	收费时段
	车辆类型
	停车时长
	收费标准（元/泊位车次）

	全天
	小型汽车；小型货车；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
	30分钟以内（含）
	免费

	
	
	1小时以内（含）
	2元

	
	
	首小时后，每增加30分钟按以下标准累加
	前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1元

	
	
	
	后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1元

	
	
	　　　1个白天收费周期内
（白8：00-晚10:00）
	20元（最高限价）

	
	
	1个夜间收费周期内
（晚10:00-次日08:00）
	10元（最高限价）

	白天（08:00-22:00）
	大中型车

	30分钟以内（含）
	免费

	
	
	1小时以内（含）
	10元

	
	
	首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按以下标准累加
	5元

	
	
	1个收费周期内
（早10:00-晚8:00）
	30元（最高限价）

	夜间
（22:00-次日08:00）
	大中型车

	30分钟以内（含）
	免费

	
	
	1小时以内（含）
	10元

	
	
	首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按以下标准累加
	2元

	
	
	1个收费周期内
（晚8:00-次日10:00）
	20元（最高限价）


3.勇罕街西侧智慧停车场（会堂对面）
	停车场收费标准

	收费时段
	车辆类型
	停车时长
	收费标准（元/车次）

	全天
	小型汽车；小型货车；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
	30分钟以内（含）
	免费

	
	
	1小时以内（含）
	4元

	
	
	首小时后，每增加30分钟按以下标准累加
	前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2元

	
	
	
	后30分钟加收（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
	2元

	
	
	全天24小时一个收费周期内
	30元（最高限价）


（三）停车时长横跨两个收费周期，按第一个周期实际费用（超过最高限价按最高限价算）+第二周期实际费用（超过最高限价按最高限价算）进行计费。
（四）车辆因类型或其他原因占据多个泊位的，按实际所占泊位数进行计费。
八、减免措施
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工程抢险车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九、相关要求
（一）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停车设施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统一标价牌，公示牌要要清楚明了的标明停放服务收费定价主体、收费标准、计费办法、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二）收费统一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执收者收费时如不出具税务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停车人有权拒绝交费。收费管理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收费，文明收费，严禁乱收费现象的发生。
（三）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对停车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政策，利用优势地位、服务捆绑等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多收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不出具和使用规定收费票据，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等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停车设施经营者每年需将路内停车泊位经营情况向社会公示，并将相关经营管理情况报财政、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
十、价格拟执行时间：以发文公示30日起开始执行。
十一、影响分析
（一）对经营企业的影响分析。定价成本测算已包含各类成本支出、应缴税金并充分考虑有效停放率问题，并考虑了8%的合理利润，预计经营企业能够正常运行。
（二）对消费者的影响分析。2021年芒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74元，按每户（3人、一车）每天停车1小时计算，停车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约1.26%，对日常生活开支无较大影响。
（三）道路停车与周边州市县相对比，据调查：
	地区名称
	一类区收费
标准
	二类区收费标准
	三类区收费
标准
	备注

	昆明市
	4元/每半小时
	2.5元/每半小时
	2元/每半小时
	

	丽江市
古城区
	首小时5元，此后每增加20分钟加收2元或3元。
	首小时3元，此后每增加20分钟加收2元或1元。
	
	

	大理市
	10元/每小时
	4元/每小时
	2元/每小时
	

	保山市
	15分钟以内（含）免费，30分钟以内（含）2元，1小时以内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首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前20分钟内（含）加收1元，后40分钟，按2个20分钟分别计费，每20分钟内（含）加收2元。1个收费周期内（早8:00-晚8:00）最高限价30元。
	20分钟以内（含）免费，30分钟以内（含）1元，1小时以内（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3元，首小时后每增加20分钟（不足20分钟按20分钟计算）加收1元，1个收费周期内（早8:00-晚8:00）最高限价15元
	
	

	临沧市
	未分区域。小型客车、小型货车每小时3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3元。中型客车、中型货车每小时6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6元。摩托车、电动车、电动三轮车每小时1元。

	腾冲市
	未分区域。首小时3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1元，晚10：00时至次日8:00时，每辆次收取5元。

	龙陵县
	未分区域。小型车辆、拖拉机首小时 4 元，超过 1 小时加收 1 元，中型车辆：首小时 8 元，超过 1 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 1 元，全天24小时收费。

	盈江县
	首小时每半小时3元，首小时后每半小时3元。
	首小时每半小时3元，首小时后每半小时2元。
	
	

	瑞丽市
	小型客车（11座及以下）、小型货车（载重量1吨及以下）（8:00—20:00）每次16元每小时4元，（次日20:00—次日8:00）每次8元每小时2元；中型客车（12—19座）、中型货车（载重量1吨以上、5吨以下）（8:00—20:00）每次24元每小时6元，（次日20:00—次日8:00）每次16元每小时4元；摩托车、电动车（8:00—20:00）每次4元每小时1元，（次日20:00—次日8:00）
每次2元每小时0.5元。

	芒市
	收费车型：小型汽车；小型货车；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能在经批准的规划区域内通行停放的车辆）。收费时段：早8:00-晚10:00；15分钟以内（含）免费；1小时以内（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3元，首小时后，每增加30分钟（不足30分钟按每30分钟计算）2元。1个收费周期内（早8:00-晚10:00），最高限价30元。



附件：经批准的芒市中心城区道路停车收费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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